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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卫家庭[2015]15 号 

 

 

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做好 

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管理的通知 
 

各区卫生计生局（人口计生局），市属各单位，中央、省驻穗单位： 

    根据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居民办证用证制度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穗府办[2015]13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方便

群众办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光荣证》”），

现就我市《光荣证》发放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办理条件 

双方或者一方为本市户籍，只生育一个子女（该子女没有

同胞兄弟姐妹或者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兄弟姐妹）或者没有生育

只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的夫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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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婚姻存续期间只生育一个子女（该子女没有同胞兄弟姐妹

或者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兄弟姐妹）或者没有生育只合法收养一

个子女，离异或者丧偶后没有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本市户籍

居民，要求办理《光荣证》的，可以办理。 

    二、办证机构 

    《光荣证》由市卫生计生委统一印制，免费发放。 

    由女方户籍（随本市户籍配偶在本市生活的由本市一方户

籍，下同）所在地街（镇）计生办负责办理。有条件的街（镇）

可以委托村（居）办理。 

    三、办理程序 

    《光荣证》的办理由夫妻共同提出（离异＼丧偶的申请人

由本人提出），街（镇）计生办（含受委托办理《光荣证》的

村和居，以下简称“办证机构”）依申请按以下规定办理： 

    （一）申请人填写《广州市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

表》（以下简称“申请表”，附件一），凭申请人身份证、计划

生育服务证、大一寸的父母和独生子女合影照片（离异或者丧

偶的，提供申请人与子女合影照片）二张办理。 

    （二）办证机构通过省全员计生信息系统核对《申请表》

申报信息，信息一致且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即时签发《光荣证》。 

    省全员计生信息系统记载的信息与《申请表》的申报信息

不一致或者缺项的，办证机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全

或者变更的项目内容和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（附件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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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申请人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办证机构完成系统信息

补全／更新后，对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应当即时签发《光荣证》。 

    对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二条所列情

形的申请，不予办理《光荣证》。办证机构应当出具《不予办

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告知书》（附件三），说明理由。 

    四、《光荣证》的补／换发 

    已经在办证机构登记的《光荣证》（含“独生子女优待证”，

下同）遗失、损毁或者申请人婚姻状况发生变动，申请人可以

向办证机构申请补／换发。《光荣证》遗失的，申请人需具结

书面声明宣告遗失；《光荣证》损毁的，申请人应当缴回原证；

申请人婚姻状况发生变动申请换发《光荣证》的，需要提供婚

姻状况变动的证明材料并缴回原证。补／换发不受年龄限制，

程序与新领程序相同，符合办理条件的，办证机构应当即时办

理。 

    五、出证和档案管理 

    办证机构应当通过省全员计生系统打印出证。在签发《光

荣证》时应将《落实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》（附件

四）一并交申请人。 

    属于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

需要注销收回《光荣证》的情形，办证机构应当收回《光荣证》

（含《独生子女优待证》），出具收缴计划生育证明，并在收缴

《光荣证》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向持证人所属单位发出《终止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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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书》（附件五）。同时在省全员计

生系统进行登记和备注。 

    《申请表》原件和办理光荣证业务的相关文书资料归入申

请人计生档案保管。 

    六、福利待遇 

    申请人领取《光荣证》后应享受的各项优待优惠依照《广

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和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已领取《光荣证》的职工调动／离职时，原单位要

在调令／移交计生档案中注明领证情况和优待优惠待遇落实

情况。 

    七、完善持证人员信息登记 

    各单位要通知已经持有《光荣证》的职工，尽早带备夫妻

双方身份证、计划生育服务证和《光荣证》到女方户籍所在地

办证机构办理登记，以保障其自身合法权益。各区卫生计生局、

各街（镇）计生办要主动做好辖内居民的《光荣证》持证情况

登记核对工作，对已经持有《光荣证》要求办理登记的群众，

经核对省全员计生信息系统，记载婚育信息无误的，应该及时

将持证信息录入系统进行登记。 

    八、本通知自 2015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执行。原市人口计

生局印发的《关于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(穗计生发[2003)5 号）同时停止执行。各区已领用的《光荣证》

继续有效，原承担发证任务的机团单位应予 11月 30 日前将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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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取且尚未签发的空白《光荣证》退回属地街（镇）计生办。 

    请各区卫生计生局（人口计生局）将此件转发至街（镇）

和区属各单位，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1．广州市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 

    2．补充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材料一次性告知书 

    3．不予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告知书 

    4．落实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 

    5．终止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书 

 

 

 

广州市卫生计生委    

2015 年 10 月 13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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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广州市领取（补／换发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 

以下由申请人填写 

申请人信息 

 
姓名  性别   国籍  民族  

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婚姻状况  

男 
身份证号码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

户籍所在地 省  市  区（县）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社区（村） 

方 
 

门牌地址  

职业类型  联系电话  

工作单位  

 
姓名  性别   国籍  民族  

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婚姻状况  

女 
身份证号码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

户籍所在地 省  市  区（县）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社区（村） 

方 
 

门牌地址  

职业类型  联系电话  

工作单位  

独生子女信息 

姓名  性别  国籍  民族  

出生日期 年  月  日 出生证／收养证号码  出生地  

身份证号码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

户籍所在地 省    市    区（县）    乡镇（街道）    社区（村） 

门牌地址  

常住地址  

声明：本人确认以上填报信息真实、无误。 
 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曰 

以下由办证单位填写 

审核意见： 
 

（盖章）    年  月  日 

光荣证编号： 

发证单位  发证日期 年  月  日 

经办人  联系电话  

备注  
父母和独生子女合影 

（大一寸） 

注：此表一式一份，由申请人如实填报，交办证机构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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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 
 
 

补充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材料一次性告知书（存根） 

致：__     __（被告知人） 

    经核对，您于____年____月一日向本单位申领独生子女父母

光荣证时填报的________（填写与全员计生系统不符的项目）与

目前我单位登记在册的信息不符。 

    请尽快带备___     （填写需要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件、证

明材料名称）等资料前来进一步核对，如属登记有误，我们将及

时协助您更正。 

    专此告知 

    年  月  日 

被告知人签收：      日期： 
 
 
 
 
 
 
 
 
 

补充计划生育相关证明材料一次性告知书 

致：            （被告知人） 

    经核对，您于____年____月一日向本单位申领独生子女父母

光荣证时填报的________（填写与全员计生系统不符的项目）与

目前我单位登记在册的信息不符。 

    请尽快带备        （填写需要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件、证

明材料名称）等资料前来进一步核对，如属登记有误，我们将及

时协助您更正。 

    专此告知 

    （办证单位盖章） 

    年  月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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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 

不予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告知书（存根） 

致：          （申请人） 

    您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向本单位提出了领取独生子女

父母光荣证申请。经审核，由于您们        （填写不符合发证

的原因）不符合办证条件，根据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

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不予办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 

专此告知 
 

    年  月  日 

申请人签收：    日期： 
 
 
 
 
 
 
 

    不予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告知书 

致：       （申请人） 

    您于      年     月____日向本单位提出了领取独生子女

父母光荣证申请。经审核，由于您们     （填写不符合发证的

原因）不符合办证条件，根据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

第四十二条规定，不予办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 

专此告知 
 

    （办证单位盖章） 

    年  月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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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落实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（存根） 

致：____（单位） 

    你单位职工（辖内无业居民）    向我单位申领《独生子女

父母光荣证》，经审核符合办证条件，我单位已于____年____月

____日为其办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请依照《广东省人口

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、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

法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落实其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。 

专此通知 
 

    年  月  日 

取件人签收：    日期： 
 
 
 
 
 

落实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 

致：         （单位） 

    你单位职工（辖内无业居民）____向我单位申领《独生子女

父母光荣证》，经审核符合办证条件，我单位已于   年    月   

日为其办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请依照《广东省人口与计

划生育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、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

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落实其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。 

专此通知 
 

    （办证单位盖章） 

    年  月  日    

（联系人：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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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
终止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书（存根） 

致：        （单位） 

  经核，你单位职工(辖内无业居民)____因      （注明注销收

回原因），不符合<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（《独生子女优待证》）

的条件，根据（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二条

的规定，其原持有的（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（《独生子女优待

证》）已于____年   月    日由我单位注销收回。请按《广州市

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终止其相关待遇。 

    专此通知 

    年  月  日 
 
 
 
 
 
 

终止独生子女父母优待优惠待遇通知书 

致：         （单位） 

  经核，你单位职工(辖内无业居民)      因       （注明注销

收回原因），不符合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（《独生子女优待证》）

的条件，根据《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二条的

规定，其原持有的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（《独生子女优待证》）

已于____年   月   日由我单位注销收回。请按<广州市人口与

计划生育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终止其相关待遇。 

专此通知 
 

    （办证单位盖章） 

    年  月  日    

（联系人：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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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省卫生计生委 

广州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15年 10月 14日印发 


